
 

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8 年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主

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—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，湖

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对公司 2018 年度证券投资

情况进行了核查，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证券投资审议批准情况 

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，为充分利用公司闲置资金，提高

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，董事会同意公司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至 2019 年

2 月 27 日期间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（该额度可以滚动使用）的闲置资金购

买中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进行短期理财。 

二、2018 年度公司证券投资情况 

2018 年公司除以闲置资金购买中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外，未进行其他

证券投资。201



 

华融湘江 否 
保本浮

动收益 
10000 

浮动

收益 
10000 未有计提 124.01 124.01 124.01 

平安银行 否 
保本浮

动收益 
10000 

浮动

收益 
10000 未有计提 108.38 108.38 108.38 

东莞银行 否 
保本浮

动收益 
5000 

浮动

收益 
5000 未有计提 52.98 52.98 52.98 

长沙银行 否 
保本保

收益 
2000 

固定

收益 
 未有计提 13.42 0.00 0.00 

长沙银行 否 
保本保

收益 
1400 

固定

收益 
 未有计提 9.40 4.60 4.60 

交通银行 否 
保本保

收益 
15000 

固定

收益 
 未有计提 344.05 0.00 0.00 

东莞银行 否 
保本浮

动收益 
8000 

浮动

收益 
 未有计提 149.19 0.00 0.00 

合计 
116,400.

00 
-- 90,000.00 -- 1,518.95 1,008.23 1,008.23 

委托理财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

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

额 
0 

涉诉情况（如适用） 不适用 



 

财产品外，未进行其他证券投资。独立董事认为，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

来源于公司的闲置资金，未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。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

规、《公司章程》以及公司《短期理财内控制度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要求进行银

行理财产品的购买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，内控制度严格落实，资金安全能够得到

保障，未出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行为。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

理财产品，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，符合公司利益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 

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3 月 8 日



 

 


